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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 作  業  流  程 
辦理時間及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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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

事病喪假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
軍訓室填寫學生請假單

公假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
軍訓室填寫公假申請單,

並會請相關單位簽章

依請假天數由系教官、
生輔組長或學務長核定

輸入學生操行成績系統，
並與教務處曠課紀錄沖銷

完成請假手續

 

1.事病喪假 1日

內由輔導教官

核准，3日內

由生輔組長核

准，超過 3日

者由學務長核

准。 

公假 3天內由

生輔組長核

准，超過 3天

者由學務長核

准。 

2.公假及事假

應於事前辦妥

請假手續， 

 病假及喪假得

於 3日內檢附

證明補假， 

 產假得先報備

並於 1個月內

檢附證明補假 

3.學生請假不

扣操行成績，

缺課達規定時

數由教務處發

扣考通知。 

法令

依據 
本校「學生請假辦法」 

使用

書表 
1.學生請假單  2.學生公假申請單 

備    

註 承辦人員：蘇妍禎      聯絡電話 ：分機 82055       製訂日期：103年 2月 13日 

 


